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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09年2月16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茲提述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8年12月31日刊登的關於召開本公司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的通知（「會議通知」），是次股東特別大會將於2009年

2月16日（星期一）上午10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海口市龍華區觀海路98號中海石油

會館B座3樓會議室召開，為審議並（如認為合適）通過（修改或不修改）會議通知中列載的

決議。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章程」）第六十五條，本公司根據股東大會召開前二十日時收到

的書面回覆，計算出擬出席股東大會的有表決權的股東所代表的股份數。倘該等股東所

代表的股份數達到本公司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可以召開股東大會；否

則，本公司應當在五日內將原載於會議通知的股東大會的開會日期和地點，以及擬審議

的事項以公告（「提示性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東。經提示性公告通知後，本公司可以如

期召開股東大會。

本公司特此提示本公司股東出席是次股東特別大會並投票。

本公司謹按公司章程的要求發布此提示性公告。股東特別大會的會議事項、時間和地點

仍保持不變，並已載於會議通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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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業新先生、方勇先生及陳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

孟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耀華先生、張新志先生及王文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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